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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02

债券代码：143622           债券简称：18 东方 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提供互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2018 年 6 月 28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确定互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经营发

展融资需求，提高融资效率，公司与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建立互保关系，

2018年度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下同）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含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下同）提供担保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且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榆树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双榆树支行申请人民币 5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东方集

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次授信期限为 2年。 

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在互保协议约定范围内确

定担保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在担保限额内的单笔担保不再单独提交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为自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截止 2019 年 1 月 23 日，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 181,998.30 万元，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367,402.45

万元，互保金额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二、被担保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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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谢嘉桐。 

3、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4、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 18号院 1号楼 3178房间。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产品设计；

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文化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房地产开发；房地产

咨询；物业管理；销售食用农产品、谷类、豆类、薯类、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橡胶

制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销售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 

7、财务数据：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5.48亿

元，净资产 4.84 亿元，2017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67.42 亿元，实现净利润 0.27

亿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33.46

亿元，净资产 7.13 亿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6.80 亿元，实现净利润 1.01

亿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榆树支行 

主债务人：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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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担保金额及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债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

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系统内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

限额为人民币伍亿元整）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2、保证方式 

保证人依照本合同的条款条件为主债务人向北京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期间 

本合同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的阶段性担保）

余额合计人民币 161.0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80.18%。其中，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33.0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为 66.24%；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8.20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9.06%；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外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 9.8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4.88%。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 36.74 亿元。 

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

段性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39亿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月 25日 


